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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审计局关于 2020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
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公告

（2021 年第 5 号）

2021 年 8 月 26 日，受市政府委托，市审计局局长余丽红

向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作了《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

2020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，

现将审计情况公告如下：

2020 年，我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中央、省委、市委的会议精神，

认真执行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各项决议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

经济社会发展，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，突出开放招商，强化项

目带动，大力实施“强产业、兴城市”双轮驱动，有效促进高

质量发展，市本级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较好。

——科学精准施策，经济运行企稳向好。面对新冠肺炎冲

击，各级各部门出台一系列非常时期特殊举措，及时帮助企业

渡过难关。市区财政安排 986 万元，设立全国首家由“政府买

单”的疫情防控综合保险，并推出存量贷款余额利率减免优惠

政策和“农惠保”融资担保业务，支持 2000 多家企业获得贷款

支持，促进全市经济快速稳定复苏，财政收入在 3 月份“触底”

后逐月回升，当年财政总收入和地方级收入增幅分别居全省第

二和第三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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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切实惠企利民，“六稳”“六保”有效落实。行政事业

单位和国有企业为承租户减免租金 4623 万元，对国家高新技术

企业财政贴息和奖补 1110 万元。全市民生类支出 182.4 亿元，

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1.2%，占比持续保持在七成以上，

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、城乡居民医保、基础养老金等补助

标准。落实过紧日子要求，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

——抢抓政策机遇，资金筹集积极有为。敏锐把握今年新

增赤字和特别国债共 2 万亿的政策动向，抓好部署谋划，全市

共获得特别国债 6.18 亿元，特殊转移支付 9.47 亿元。抢抓政

策窗口，积极筹划项目申报，全市共争取到债券资金 202.6 亿

元，走在全省前列。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。

——强化体系建设，绩效管理成效明显。初步建成全方位、

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；预算绩效指标库已收录

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 6000 多条；对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等

16 个项目 14.29 亿元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；及时监控绩效情况并

调减或撤销 222 个项目，涉及资金 7.8 亿元；强化评价结果应

用，调减城投等项目资金 1.66 亿元、调增扶贫等项目资金 0.65

亿元。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省对市考评中排名第一。

——注重结果运用，问题整改有力有效。相关部门认真落

实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清单制、责任制、销号制要求，把审计整

改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评和效能督查等重要内容，持续加

大问题整改力度，进一步促进规范管理、建章立制，整改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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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提升。上一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揭示问题 99 个，累计整改到

位 90 个，整改到位率达 91%，移送有关部门问题线索 19 条，

已处理相关责任人员 9 人次。

一、财政管理审计情况

（一）决算草案方面。一是决算草案收入数据不够完整。8

家单位非税收入未在规定时间内上缴国库，决算收入少计 1646

万元；二是部分结转项目资金支出率偏低。2019 年底财政结转

项目 53 个计 2.92 亿元，其中上级专项结转 47 个计 2.85 亿元，

2020 年支出率 88.9%，支出率 30%以下的项目 9 个。

（二）市级专项资金管理方面。一是有 11 个专项资金预算

调整比例大于 50%；二是 1 个专项资金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制

定奖励申报细则；三是 2 个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未明确执行期限。

（三）上级转移支付管理方面。有 17 笔 1.31 亿元上级转

移支付补助资金超过 100 天下达；个别单位对下级政府的补助

资金未实行转移支付管理，直接向区级预算单位实体账户拨付。

（四）预算绩效管理方面。一是 5 个单位 6 个项目未开展

绩效目标管理，3 个新增预算项目未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4 个单

位未开展整体支出目标管理；二是 24 个单位 26 个项目预算执

行率低于 50%，但自评分数却在 90 分以上；三是 57 个单位 72

个项目未能通过绩效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和整改纠偏。

（五）存量资金盘活方面。当年从存量资金中安排预算4018

万元，有 1230 万元未支出，形成二次沉淀；有 12 家单位实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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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 7082 万元存量资金未及时清理上缴财政统筹使用。

二、市直部门单位预算执行审计情况

审计加大了数据分析全覆盖的力度，涵盖 273 家单位 1112

个项目，并重点对市住建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和市海

洋渔业局 4 个部门及所属部分单位实施现场审计。发现：一是

部分单位预算编制不够精准，一般公共预算调整中有 42 个新增

项目执行率低于 50%，占比 28.2%，涉及预算 6732 万元；二是

资金支出较慢，市直部门单位上年结转资金 5.31 亿元，全年支

出 2.51 亿元，总体支出率 47.4%；三是内控管理不够到位。2

家部门有 579 个往来款项 2 年以上未清理；四是资产管理存在

薄弱环节，未及时入账和开展定期清查盘点。今年还组织对湄

洲岛管委会 2020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，发现存在预算管

理不够到位，有 4594 万元存量资金长期未盘活使用；支出管理

不够规范，区级专项资金未设立管理办法，债券资金未编制支

出绩效目标等问题。

三、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

（一）乡村振兴政策实施方面。主要对城厢区、涵江区乡

村振兴相关政策和资金进行了审计，发现的主要问题：“厕所革

命”三年行动工作落实不够到位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有待

加强；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不够有力,违规畜禽养殖现象屡禁

不止；农村承包地土地确权不精准不规范，土地流转工作落实

不到位；乡村振兴规划项目实施成效不佳，构建现代农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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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推进力度不够。

（二）闲置土地审计调查情况。重点调查了市本级和荔城

区闲置土地情况。发现存在用地审批中有批而未供、土地供应

计划完成率较低、部分土地出让交地后长期闲置、个别工业园

区土地建成率低等问题。

（三）稳外贸稳外资政策实施方面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全

市外贸进出口不平衡，个别区利用外资任务未完成和部分专项

资金未及时拨付。

（四）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政策实

施方面。2020 年 5 月，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机关事务管理

处联合出台文件，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

一监管下达任务清单，采取 8 种不同方式对 394 宗经营性国有

资产进行处置和分类监管。截至 2021 年 4 月 25 日，尚有 92 宗

未完成处置。

四、重点基金和民生资金审计情况

（一）重点基金审计情况

1.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情况。一是个别县区未及时拨付

居民养老保险预算资金；二是截至 2020 年底，居民养老保险个

人缴费财政补贴累计未到位 131 万元；三是职业年金活期存款

未实行优惠利率。

2.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审计情况。一是 2020 年个别县区财政

补助医保资金未足额到位；二是有 74 人属于意外伤害造成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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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社会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，违规在医疗保险基金报销 26.7 万

元，目前该资金已全额追回；三是部分医疗机构通过违规分解

住院多结算医保基金 20.7 万元，目前多结算的基金已全部扣

回。

（二）民生资金审计情况

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方面。2020 年度市委市政

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共 22 个，子项 32 个，计划投资 22.38 亿元，

实际完成 31.36 亿元，完成投资 140.1%，其中打通断头路和智

慧停车平台建设 2 个子项目未完成年度任务。发现的主要问题：

一是健康莆田行动项目，相关职能部门未及时出台计划任务和

补助标准；“肝净行动”补助门槛高，受益对象少，政策成效不

明显；二是推进养老服务工程建设项目，个别农村幸福院设施

仍未配备齐全,个别资金未拨付到位；三是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

设项目省级以奖代补资金支出率低；四是农家书屋示范工程项

目个别县区财政资金未拨付到位；五是道路畅通工程项目存在

道路建设工程款未及时拨付。

以上反映的是 2020 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

审计的主要问题，审计指出问题后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，积极

主动推进整改。

五、审计建议

（一）强化预算刚性约束。要健全预算项目准入机制，加

强预算项目库建设，严格准入审核；科学制定预算安排项目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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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计划，督促各部门加快资金支出进度，确保财政资金及时发

挥效益。市直各部门单位要加强经济形势预判和政策前瞻性研

究，科学精准编制预算，避免预算执行频繁变更，及时跟踪支

出进度，对无法形成支出的要主动调减或上缴财政。

（二）完善存量资金盘活机制。要定期组织清理本级财政、

部门的往来款项，深入分析单位实体账户资金余额，挖掘存量

资金。对已清理上缴财政统筹使用的存量资金，要做好安排使

用前的准备工作，避免形成二次沉淀。对部门结余结转常年居

高不下的单位，应相应缩减以后年度预算规模。要加快预算执

行进度，完善转移支付提前下达制度，对支出进度慢、落实不

力的单位应及时通报或约谈，促进部门存量资金盘活。

（三）加大土地处置力度。要探索建立新增建设用地指标

和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挂钩制度，督促各县区要加大对闲置土地

的处置和盘活利用力度，及时发挥效益，规范土地市场行为；

对批而未供的土地，要逐宗调查核实，全面摸清情况，分门别

类，倒排处置计划，制定具体可行的处置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

要求、处置措施和责任人，优先作为存量建设用地利用，促进

土地资源使用的高效集约。

单位负责人：余丽红 联系人：陈清远 联系电话：2294530

莆田市审计局

2021 年 8 月 27 日


